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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

號

承辦人：郭建佑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8517

傳真：02-27595769

電子信箱：bm1846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062066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及附件一 (18140317_1106206609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本府教育局釋示有關本市「建造執照申請案涉及劃設

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事宜案」涉及借用學校財團法人之

土地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使用執行一事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教育局110年11月15日北市教中字第1103100566號函

（附件一）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說明涉及供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須借用鄰地劃設

者，應檢附鄰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；又鄰地為學校財團

法人之土地，應依「私立學校法」規定，檢附土地使用權

同意書及本府教育局核准辦理之函文，始得辦理上開相關

事宜。

三、本案納入本局110年臺北市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110059號，

目錄第一組編號第026號。

四、網路網址：http://www.dbaweb.tcg.gov.tw/taipeilaw

/Law_Query.aspx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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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

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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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張芷毓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67

傳真：02-27209164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14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031005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學校財團法人之土地擬提供救災活動空間使用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處110年11月5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106195780號函。

二、依私立學校法（以下簡稱私校法）49條第1項規定：「學校

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，應經董事會之決議，並

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；其購置

或出租不動產者，亦同。」合先敘明。

三、倘本市學校財團法人或私立學校向貴處申請提供其所有之

土地作為救災活動空間使用，應依私校法規定，出示經本

局核准辦理之公函，始得向貴處辦理申請事宜。

四、本案副請本市私立學校及其權屬法人依前開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

副本：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(請學校

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

私立泰北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

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達

人女子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(請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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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

滬江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

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

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華興學校

財團法人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

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(請學校轉

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(請學校轉交)、韻鏗學校財團法人

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

法人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東方

高級工商職業學校(請學校轉交)、開南學校財團法人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

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

理家事職業學校(請學校轉交)、育達學校財團法人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

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中學職業進修

學校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(請學校轉

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(請學校轉交)、奎山學校財團法人

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新民國民小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

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(請學校

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

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(請學校轉交)、靜心學校財團法人(請學校轉交)、財團法人

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(請學校轉交)、立人學校財團法人（請學校轉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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